中国联通193长途电话专线接入

协议书

甲方：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工商注册地：

乙方： 

工商注册地：

为充分利用先进电信技术，促进业务发展，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 甲方责任：

  1、为满足乙方对未来话音、数据通信业务发展的需要，本着为用户提供多层次、全方位通信服务的宗旨，甲方可提供光缆与乙方的各交换机或局域网直联，为乙方及乙方的租户提供联通的193长途电话业务。

 2、甲方负责为乙方完成光缆接入工程，并承担工程接入、安装调测费用

3、193长途电话每月开帐后为乙方提供帐单及详细话费清单，并按月邮寄乙方指定地址。

4、接受乙方有关193长途网络质量的咨询，并24小时开通业务维护电话。

5、审核乙方填写的各业务申请表和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复印备案）。

6、在乙方向甲方承诺，乙方保证租用该专线两年以上的前提下（本协议第四条第4款情况除外），甲方免收乙方工程接入费用。否则甲方根据（730-乙方实际使用的天数）/730的比例，向乙方按比例收取工程接入费用。

7、甲方保证通话质量，并承担交换机接入前端质量问题的责任。

二、 乙方责任：

 1、乙方为甲方工程接入提供各种配合，包括前期光缆走线勘探以及甲方光缆接入的必要条件（适宜放置光端机的场地、供电、空调、配线等）。

 2、乙方必须提供相关接入设备的型号和信令方式等资料，以便于甲方完成光缆接入工程，如设备接口或信令有所不同可与甲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再进行商讨解决方法。

 3、按甲方业务规范，真实填写各种业务申请表，并提供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

 4、每月按规定期限通过银行托收形式向甲方缴纳相应业务的费用。

 5、乙方所属各租户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完成收取，并承担在乙方交换机范围内的用户话费纠纷。

6、在乙方保证租用该专线两年以上的前提下（本协议第四条第4款情况除外），甲方免收乙方工程接入费用。否则乙方根据（730-乙方实际使用的天数）/730的比例，向甲方按比例支付工程接入费用。

3、 开帐与支付

甲方每月向乙方出具按电信资费标准（作为付款凭证）及联通资费标准（不作付款凭证）的两种帐单并附通话清单，乙方在收到帐单后一个月内将通话费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予以支付并同时向甲方出具话费代办发票（按两种标准的资费差价）

差价=电信标准资费-联通标准资费

甲方在收到乙方通信费及话费代办发票后的次月25日前，将两种标准的资费差价（差价=电信标准资费-联通标准资费）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予以返还。

4、 其他事宜

1、本协议于    年    月    日在上海市普陀区      签订，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三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2、由甲方承担费用的线路或设备，产权归甲方所有。

3、如乙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向甲方缴付相应业务的费用，甲方有权按规定停止对乙方的各项服务，以各项业务费用的总金额按30天计算，计取3‰的日滞纳金。如乙方拒交业务费用及滞纳金，将追究法律责任。

4、双方如有一方需终止本协议，须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并在所有费用结清后方可终止本协议。若因甲方质量问题经双方协商解决仍不能达到客户满意的，乙方即可中止合同，并不再承担工程接入费用。

5、如本协议中止，甲方可收回所有产权属甲方的线路或设备。

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一份。

五、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如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方法解决，如协商不成，提起诉讼，应由协议签定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中国联通有限公司             乙方： 

上海分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日期：                             日期：

